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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LOGO 識別標誌設計徵選活動 
 

指導單位：臺北市體育處、臺北市體育會、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主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1、活動宗旨 

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由一群熱愛足球運動的學童家長、教練所號召成立，並得

到致力於體育運動推廣的李新議員理念認同，首肯領軍。臺北市大安區人文薈萃，學校林立，非

常適合推廣足球運動，希望藉由學習、健康、休閒、競賽等多元結合，讓足球運動能深入家庭、

校園及社區，成為親子、朋友間共同熱愛的休閒運動，進而成為全民的體育活動。 

本委員會希望藉由 LOGO 徵稿的活動，讓全國民眾，尤其是熱愛足球運動的人，了解本委員會

的成立宗旨，引起社會大眾對足球運動的重視，將健康休閒與親子活動的價值理念以形象識別之

會徽，具體表達出來，展現大安足委的願景。 

2、設計重點：能表現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英文縮寫為 TDFA）之精神、內涵及特

色，具創意、識別度高。 

3、活動日期：即日起至 6月 5日止。本活動詳情請逕至臺北市體育處網站 http://www.tms.gov.tw

下載，如有疑問請洽臺北市體育處 2570-2330 轉 603 楊永瑞或本會總幹事 0933-029242

孫惠如。 

4、參賽資格：具有創作能力之個人，竭誠歡迎有興趣之民眾踴躍參加甄選。 

5、評審標準：主題特色 35%、創意表現 35%、視覺藝術 30%。 

6、評選方式：由本會代表及設計相關領域專家組成評審團，優勝 1名，作品將獲採用為本會 logo 識

別標誌，佳作 10名。 

7、作品規格：參選者須繳交下列物件－  

  （1）平面圖稿：所有設計圖稿畫於 A4規格紙張，手工或列印不拘，LOGO圖稿以彩色圖樣呈現，創

作形式不拘，圖幅勿小於 15cm，每件作品背面需貼附 1份報名表。 

  （2）創作說明：200字以內之文字敘述寫於 A4規格紙張，闡釋創作理念。 

  （3）電子圖檔：為鼓勵小朋友踴躍參與投稿，此次徵稿，參賽者不需製作電子圖檔不需製作電子圖檔不需製作電子圖檔不需製作電子圖檔，優勝作品之

平面圖稿將由本會與優勝者共同合作將作品轉成電子稿，設計時請注意轉換成電

子稿之可行性及效果呈現。 

8、收件方式：  

即日起至 96年 6 月 5日（星期二）前以掛號方式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及親自送達均不受

理）至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臺北市基隆路 4段 41巷 68 弄 2 號），並於信封正面書寫

「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LOGO 識別標誌設計徵選活動」，逾期不予受理。 

9、獎勵辦法： 

  （1）優勝 1名：獎金 NT$10,000，獎狀 1張。 

  （2）佳作 10名：獎金 NT$1,000，獎狀 1張，為鼓勵小學生參與創作，佳作保障 5 名名額給國小學

童，如國小學童作品未保障前即超過 5 名獲選佳作，則不受保障名額限制。 

  （3）以上得獎者將於本會成立大會會場公開頒獎（成立大會日期將另行通知各得獎者）。 

10、得獎公佈：96年 6 月中旬。除個別通知得獎人外，並將得獎名單公告於臺北市體育處網站

http://www.tm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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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報名須知： 

   （1）須以個人名義參賽，每人限交一件作品。 

   （2）交件前請確實檢查各項應繳交之物件，若缺少其中一項，恕不接受報名。 

   （3）請參賽者於郵寄作品時妥善包裝，本中心不負責作品之修補，作品若因運送造成損傷，而影

響評審成績，參賽者不得異議。 

   （4）所有參賽者須遵守著作權法，並須保證參賽作品為原創，無抄襲仿冒情事，而且必須為尚未

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本會若發現參賽者有違反規定以致觸犯法律，得取

消其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

參賽者必須自行負責所有法律責任，本會也將保留追究責任之權利。 

   （5）參賽作品概不退件。 

   （6）參賽者須尊重評審團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7）其他未盡事宜，本中心得隨時補充之。 

12、得獎者注意事項: 

   （1）獲選之創作者應將本著作(著作財產權)授與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重製與公開傳

輸，且使用時不另給酬。 

   （2）得獎作品如有假冒、抄襲等違反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利之情事者，即取消資格。如已印製成品，

其法律責任由獲獎者自行負責。 

   （3）所有得獎作品版權歸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所有。若日後對該得獎作品進行修改、

重製、量產、公開展示，本中心不須另外通知得獎者，或再獲得其同意，也不須另外致酬。 

   （4）優勝作品得獎者得無條件配合日後本會與廠商之討論，並視製作、印刷及整體效果，共同協

調作品之、設計、呈現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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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LOGO 識別標誌設計徵選活動報名表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現 職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通訊地址  

e - m a i l  

聯絡電話  手 機  

簽 名  

※茲保證認同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LOGO 徵選活動徵選辦法所載規定，並保證所

填報名資料無誤。如有涉及商標仿冒情事，願自行負責，與徵選單位無關。 

 

◎報名表需黏貼於報名作品後。 


